民事起诉状

原告：邱大勇，男，汉族，19XX年XX月XX日生
身份证号：51XXXXXXXXXXXXXXX
住址：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XX路XX号
联系电话：138XXXXXXXX
[bookmark: _GoBack]
被告：刘谭，男，汉族，19XX年XX月XX日生
身份证号：51XXXXXXXXXXXXXXX
住址：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XX路XX号（需补充具体住址）
联系电话：13XXXXXXXXX（已知号码）

诉讼请求：
1. 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15900元（其中10000元借款已偿还1000元，剩余9000元；6900元借款未偿还）；
2. 判令被告支付借款利息（以9000元为基数，自2024年2月X日起；以6900元为基数，自2024年2月X日起，均按LPR四倍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）；
3.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。

事实与理由：
2024年2月，被告分两次向原告借款：
第一次：2024年2月X日，被告出具借条借款10000元，约定借款期限1年，每月支付利息。被告已偿还1000元，尚欠9000元本金及约定利息未付。
第二次：2024年2月X日，被告通过微信借款6900元（附转账凭证），未出具书面借条，亦未偿还任何本息。

自2024年10月起，被告将原告微信拉黑，拒接电话、拒回信息，经多次催讨未果。为维护合法权益，特诉至贵院。

此致
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

具状人：邱大勇
2024年XX月XX日

附：
1. 本状副本1份
2. 借条原件及复印件
3. 微信转账记录截图（公证材料）
4. 银行电子回执单
5. 催款记录（通话记录、短信截图等）
6. 原被告身份证明

